附件2     
街道限额以下小型建设工程承发包工作流程
适用范围：  公开招标30万（含）--100万

招标办向保障办申请，由保障办委托第三方造价公司





招标办审查招标前期资料：


立项：申请部门申请报告（主任办公会同意）、党政办抄告单


报建：由发展办负责（如不需报建，出书面证明，盖章）；


规划：工程是否符合规划，土地所出书面证明，盖章；
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必须取得初步设计批复（是否属于新、改、扩项目由发展办会同规土所出书面证明，2个部门均盖章）；


预算：（社区保障办出书面证明，盖章）


施工图：由发展办负责（如不需施工图，出书面证明，盖章；如需要，由发展办按照《管理办法》选择设计公司）





申请部门与施工单位签订合同，并交招标办备案，进入施工阶段





申请部门向发展办提交工程项目全过程材料，由发展办负责向保障办提请审计工作，并由保障办委派第三方审计公司现场核验，并出具审计报告








社区保障办向发展办和申请部门移交工程项目审计报告，申请部门按审计金额付款，工程结束








申请部门、发展办与造价公司看现场，核准概算及工程量清单，完成后送招标办；招标办收集相应申请材料后进行初审，确认无误后安排组织召开招投标领导小组讨论





招标办将该工程登入系统平台，进行网上招标程序（10个工作日）





同意该工程，招标办工作开始





材料齐全





招标办组织召开工程对接会，由申请部门、发展办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设计单位等共同参与，协调工程开展事宜





招标办根据开标情况，出具《施工交易成交通知书》，并委托第三方监理公司








招投标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相关事项并决定发包方式





发展办进行施工监管，并负责牵头工程项目的竣工验收，申请部门填写阶段性及最终《承包商履约评价表》，将表格交招标办备案








申请部门向招标办书面提出工程申请，由招标办委派第三方设计公司，踏勘现场出具概算及图纸；申请部门填写《工程项目申请表》及《工程招投标申请表》，经社区保障办负责人确认工程是否有预算，申请部门分管领导同意实施该工程，将《工程项目申请表》及《工程招投标申请表》交招标办





申请部门分管领导同意实施该工程，将《工程项目申请表》交给招标办





招标办凭招投标领导小组讨论的会议纪要写申请报告，通报上主任办公会





项目概算30万以上需提交主任办公会讨论（立项）








